
國立中山大學「用印線上申請」操作說明 

 

1.部分業務依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權責主管決行。 

2.送出前，請檢視業務性質是否需加會相關行政單位。 

 

(操作步驟說明在下一頁) 

  



1、請從本校校園單一入口登入，點選「線上公文系統」進入。 

 

 

 

  



2.進入公文系統後，找到用印申請單之步驟 

 

 

 

 



 

  



3.用印申請單：請逐項填寫內容。 

填寫範例 

 

  

用印文件名稱： 

請加註申請用印之老師、

學生或職員工姓名，以利

將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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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須知： 

3-1 點選「用印種類及數量」文字後會出現彈跳視窗，勾選用印種類、填寫總計數量。 

    查詢用印文件要勾選哪一種印章，請點選「用印種類建議」。 

 

3-2 點選「附件」，請將用印文件掃描後加入電子附件。 

 

  



*若文件檔案過大或已裝訂成一本書冊，請選擇加入實體附件，並列印實體遞送單，將實體文件

按簽核流程傳遞至下一流程。列印實體遞送單位置： 

 

  



3-3 填寫完成儲存，設定決行層級(依分層負責明細表辦理)、檔號/保存年限(040204 用印申請單)。 

 

 

  



3-4 設定流程：以產學計畫投標案為例，選擇陳核產學處。 

 

 

 

補充： 

1.系統有預設流程，送至系主任所長(或組長)及院辦(處本部)秘書、一級單位主管(免設公文流程)。 

2.請先檢視業務性質是否需順會或後會相關行政單位以及陳核權責單位。 

3.另申請表如需校長核定，決行層級請設定第一層決行，陳核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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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選簽核意見，點選「承辦確定」，送出。 

 

 

 

 

★等到長官決行後，用印申請單會回到公文系統承辦人處，請再至公文系

統設定送用印。 

 

  

1 

2 

3 



4.查看用印申請單是否回到承辦人位置 

 

4-1 設定流程：選擇「送用印存查」。 

 



 

 

 

 

 

1 

5 

4 

3 

2 



 

 

文件遞送文書組用印前，請注意： 

用印處之「機關名稱」、「代表人(負責人)」、「代理人(計畫主持人/單位主

管)」欄位不可空白，應以電腦打字或手寫，分別為：「國立中山大學」、

「校長李志鵬」、「單位〇〇職稱〇〇姓名〇〇〇」。 

 


